
“注册制改革背景下的中国证券市场法治建设”高端论坛暨中国

证券法学研究会 2016 年年会成功举办 

“注册制改革背景下的中国证券市场法治建设”高端论坛暨中国证券法学研究会 2016

年年会成功举办 

2016 年 4月 23 日，由中国证券法学研究会主办，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浙江大学互联

网金融研究院、浙江省法学会金融法学研究会承办，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万好

万家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浙江股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北京德和衡

（上海）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协办的“注册制改革背景下的中国证券

市场法治建设”高端论坛暨中国证券法学研究会 2016 年年会在浙江大学隆重召开。中国金

融服务法治网进行了网络支持。中新社、证券日报、法制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浙江日报、杭州日报、财新周刊等媒体进行了报道。 

 



 

 

2014 年 5 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了积极稳

妥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的思路原则和主要任务。2015 年 12 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国务院在实施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中调整适用有关规定

的决定（草案）》的议案，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的要求，调整适用现行

《证券法》关于股票核准制的规定，对注册制改革的相关制度作出具体安排。会议紧扣主题，

两岸三地理论界与实务界的专家学者围绕注册制改革理论、现代金融监管体制、金融投资者



权益保护等议题发表精彩睿智的演讲。整场会议可谓百家争鸣，以金融法理论体系的开放性

与包容性构筑起了法律与实践沟通对话的桥梁。 

出席本次会议的领导和特邀嘉宾有：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鲍绍坤，国务院法制

办财政金融司司长、中国证券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刘长春，浙江大学副校长任少波，中国证券

法学研究会会长、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郭锋，中国法学会

研究部主任李仕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陈国猛，浙江省法学会副会长陆剑锋，中国证

监会浙江监管局副局长张喆峰，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二庭庭长杨临萍，中国证

券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甘培忠，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金融与法律研究

中心主任、中国证券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施天涛，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单银木，

浙江万好万家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孔德永，浙江股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董事长

蒋潇华，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许华青。出席和参加本次会议的

还有来自最高人民法院、证券监管部门、交易所、证券公司、上市公司、律师事务所、研究

会的副会长、常务理事、理事以及各院校研究机构的领导、专家学者以及众多高校的同学们

等，共 300 余人。 

本次年会分为四个单元。上午举行第一单元的开幕式及第二单元的主题演讲，下午围

绕“注册制改革背景下的中国证券市场法治建设”的主题，设置了第三单元分论坛，围绕“注

册制改革理论与证券立法实践研究”、“注册制下的证券交易制度完善研究”、“注册制下

的证券监管制度研究”、“金融创新的法律制度构建与完善” 四个主题共八个专场展开分

组讨论，最后进入第四单元闭幕式，进行会议总结及优秀论文的颁奖仪式。 

开幕式由中国证券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大学法学院甘培忠教授主持。 

 

中国证券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大学法学院甘培忠教授 



浙江大学副校长任少波代表浙江大学表达了对与会嘉宾的热烈欢迎，并指出 2016 年证

券法学年会是 G20 之前一次极其重要的学术盛会。 

 

浙江大学副校长任少波 

中国证券法学研究会会长、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郭锋教

授指出应认真总结 2015 年证券市场危机的教训，努力推进《证券法》修法工作和注册制改

革。同时，为适应改革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制，需要金融法作出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包括

重新构建我国的金融法理论体系、学科体系、课程体系等诸多方面。 



 

中国证券法学研究会会长、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郭

锋 

国务院法制办财政金融司司长、中国证券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刘长春提出，建立股票发

行注册制是《证券法》修订草案一项重要内容，包括明确注册程序、修改发行条件、细化参

与各方的责任等方面。同时，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的复杂性与其对证券市场法治建设的重要

性也恰从侧面体现了股票发行注册制监管改革既面临挑战，也是巨大的契机。 



 

国务院法制办财政金融司司长、中国证券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刘长春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陈国猛通过介绍浙江法院近年来将保护投资者权益、规范上

市公司治理、推动资本市场创新等课题调研成果融入司法审判的诸多实践，展现了司法保障

对于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意义。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陈国猛 

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鲍绍坤就如何开展证券法学理论研究谈了三点意见：第一，

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在推动资本市场为实体经济服务方面多做努力。第二，要坚

持市场化和法制化的导向，推动股票发行注册制的改革。第三，要为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和证

券法的修改，加强证券市场的监管，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来献计献策。 

 

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鲍绍坤 

在第二单元的主题演讲阶段，由中国证券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施

天涛主持。 



 

中国证券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施天涛 

武汉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中国证券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冯果教授畅谈资本市场法治逻辑，

并进而指出证券市场治理理念、监管制度以及相应的法治环境的培育都应围绕市场化和科学

化，包括：第一，准确揭示证券的概念和范围。第二，进一步推动市场化改革。第三，改变

以狭隘的股票逻辑思维作为立法思路。第四，加强以行为监管和风险监管为核心的功能监管。

第五，完善权利者的救治机制。 



 

武汉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中国证券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冯果教授 

随后，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证券法学研究会副会长蒋大兴教授发表演讲，就金

融市场独立化的倾向，实体经济筹资困难的原因、资本市场或者金融市场创新的界定标准等

主题展开深入阐述。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证券法学研究会副会长蒋大兴教授 



台湾大学法律学院王文宇教授以信息披露中管理层的讨论与分析为切入，进行了核准

制与注册制的比较。王文宇教授指出就美国经验来看，注册制需要非常成熟的法治文化以及

相应的配套制度，其落地或许会需要很长时间的孕育。 

 

台湾大学法律学院王文宇教授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浙江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院副院长李有星教授围绕多层次

证券融资法律制度的构建展开演讲，其指出我国金融领域长期以来的绝对正宗牌照主义思想，

以及现行以“一行三会”为主导的纵向管理思维，已不能务实解决融资性交易的现实问题。

同时李有星教授就证券法修改提出如下建议：第一，证券法立法可考虑兜底模式。第二，将

证券融资非法论治理转化为证券融资合法论治理。第三，调整好证券互联网融资的制度。第

四，鼓励地方涉及证券类融资立法，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与法律制度。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浙江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院副院长李有星 

最后，由北京大学法学院刘燕教授发表演讲。刘燕教授指出证券市场呈现的一系列问

题实际上都和交易制度设计相关。在民商法基础已然基本成型的情况下，交易模式本身的成

熟以及法院司法立场的改变，使得证券市场交易的基本形态已走上了杠杆化交易，或者是准

期货化交易的阶段。因此，应建立适应证券市场交易模式新常态的监管思路。 



 

北京大学法学院刘燕教授 

下午二时许，大会进入了热烈的分论坛小组讨论环节。专家学者各抒己见，既有高屋

建瓴，也不乏辞微旨远。在第一组“注册制改革理论与证券立法实践研究”主题演讲及讨论

中，上半场由中国政法大学管晓峰教授和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副庭长付金联主持。武汉大学

法学院讲师袁康，清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博士刘志伟，海南大学法学院刘云亮教授分别

围绕证监会与交易所的角色定位、证券信息披露规则、投资者权益保护进行等主题展开演讲。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孙昌军，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法律事务部总监卢勇，华中

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彭真明教授，华东政法大学冷静教授，深圳证券交易所综合研究所研究员

陈彬做了精彩评议。 



 

左上付金联副庭长、左下冷静教授、右管晓峰教授 

 

左刘云亮教授、右上彭真明教授、右下卢勇总监 

下半场由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院长吴弘教授主持。深圳证券交易所综合研究所研

究员陈彬，河南博云天律师事务所、主任唐有良，北京大学法学院彭冰教授分别就交易所上

市委员会制度、股权众筹法律规制、公募众筹的理论基础展开精彩演讲。中国人民大学法学

院副院长杨东教授、清华大学法学院汤欣教授、吉林大学法学院于莹教授、海南政法职业学

院副院长朱绵茂教授、深圳大学法学院赵明昕副教授予以评议。 



 

从左到右：彭冰教授、赵明昕副教授、陈彬研究员 

 

左杨东教授、右上汤欣教授、右下吴弘教授 

 

 

 



第二组围绕“注册制下的证券交易制度完善研究”的主题展开热烈的讨论与思辨。上

半场由海南大学副校长王崇敏教授主持。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博士杜一华，西南政法大学讲

师赵吟，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顾问雷继平，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李文莉教授发表演讲，

内容涉及场外配资业务的法律思考、融资融券交易的风险控制、熔断机制的存废、主动退市

的法理基础与监管逻辑等议题。北京德和衡上海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尤挺辉，公安部经济犯罪

侦查局第二直属总队处长王崇青，中国证券业协会从业人员管理部主任、研究员王晓国，深

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一庭庭长林少兵，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二庭庭长

章恒筑，中国社会科学院商法室主任、研究员陈洁，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刘燕进行精深的评

议。 

 

左上章恒筑庭长、左下李文莉教授、右王崇敏副校长 



 

从左到右：雷继平、陈洁、尤挺辉 

 

从左到右：林少兵庭长、王晓国研究员、王崇青处长 

下半场由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院长盛学军教授主持。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张保生，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副处长杨秋林，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缪因知副教授，中央财经大

学法学院教授、证券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邢会强教授就操纵 ETF 成立要件、操纵证券市场行

为的法律规制、光大证券内幕交易民事赔偿诉讼、内幕交易公平基金制度的构建等主题展开

精彩演讲。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主任合伙人，浙江省金融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吕炜劼，南



京大学法学院曾洋副教授、西北政法大学证券法研究中心主任傅瑜副教授、山东大学法学院

耿利航副教授、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审判长周伦军作评议。 

 

左上盛学军教授、左下张保生、右上邢会强教授、右下杨秋林研究员 



 

从左到右：吕炜劼、缪因知副教授、周伦军审判长 

第三组围绕“注册制下的证券监管制度研究”的主题展开演讲及讨论。上半场由民生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杨卫东与浙江万好万家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詹纯伟

共同主持。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博士、助理研究员金幼芳，四川大学法学院王建平教授，中

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李东方教授，厦门大学法学院肖伟教授分别就我国政府金融监管

协调法律制度、证券监管“做-查模式”的转型、上市公司强制退市监管、上市公司退市与

转板制度等主题展开精彩演讲。由中国证监会法律部处长王强、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讲师杜

晶、清华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高丝敏、复旦大学法学院许凌燕副教授、吉林大学法学院傅穹

教授进行评议。 



 

左上杨卫东、左下王强处长、右上詹纯伟董事、右下金幼芳博士 



 

左上李东方教授、左下高思敏助理教授、右上傅穹教授、右下肖伟教授 

下半场由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总法律顾问于腾群与杭萧钢构股份有限

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陈瑞主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研究者杨光，

广东韶关学院张保红教授，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李莘副教授，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董新义副

教授分别围绕证券质押的制度困境与解决路径、证券登记结算的基本原理、可撤销证券错误

交易判别标准等主题发表了演讲。由上海天铭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宋一欣、华东政法大学陈岱

松教授进行评议。 

 



 

从左到右：王建平教授、杨光博士后、董新义副教授 

 

从左到右：陈瑞副总裁、于腾群董事会秘书、张保红教授 

第四组围绕“金融创新的法律制度构建与完善”的主题展开。上半场由最高人民法院

立案庭副庭长金剑峰主持。兰州大学法学院讲师白牧蓉，辽宁大学法学院田春雷副教授，四

川省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副研究员、副所长蓝冰分别就互联网金融时代的混业经营趋势与监管

制度应对、公司债的风险的法律控制、区域性股权市场的发展与监管等主题展开演讲。浙江

大学光华法学院副教授、省金融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叶勇飞副教授、北京大学法学院洪艳蓉副



教授、天津工业大学讲师杨海静、西南政法大学曹兴权教授、辽宁大学法学院院长、杨松教

授进行评议。 

 

左一金剑锋副庭长、右上洪艳蓉副教授、右下田春雷副教授 

 

从左到右：叶勇飞副教授、曹兴权教授、杨松教授 

下半场由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院长、倪受彬教授与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董秘许华青共同主持。由同济大学法学院刘春彦副教授，华中师范大学法学院姚誉



作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袁达松教授、西北大学法学院刘丹冰教授分别围绕程序化交

易监管、论证券市场危机管理、文化企业股票融资法律问题等方面以比较视野展开演讲。中

国政法大学金融法所苏洁澈副教授、金杜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胜、华东政法大学冷静教授、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王涌教授予以精彩评议。 

 

左上倪受彬教授，左下刘春彦副教授，右许华青副总经理 

论坛闭幕式由中国证券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四川社科院周友苏教授主持。周友苏教授

代表主办方及承办方对与会参加研讨的领导、学者和代表表示衷心感谢。 



 

中国证券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四川社科院周友苏教授 

中国证券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董安生教授和中国证券法学研究会

副会长、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曾筱清教授对优秀论文评选过程进行说明，宣布获奖优秀论文

名单：一等奖一篇，二等奖四篇，三等奖五篇，并举行颁奖仪式。 



 

从左到右：郭锋教授、董安生教授、曾筱清教授 

中国证券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武汉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冯果教授，北京大学蒋大兴教授，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浙江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院副院长李有星教授对本次会议进行总

结。冯果教授指出此次会议呈现三大特点：更加灵活、更高参与度、更加务实。蒋大兴教授

就注册制如何落地、公开融资和非公开融资的界限进行深入总结与升华。李有星教授表达了

对证券法学研究会、与会嘉宾、协办单位的感谢，并希望今后光华法学院能够成为中国证券

法学研究会以及证券法领域学习研究一个重要阵地。随后，周友苏教授代表证券法学研究会

宣布 2017 年年会的举办权将移交给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宋晓燕教授

通过简短的“为什么办、能不能办、怎么办”表达了对于即将承办年会的期待与信心。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宋晓燕教授 

最后，中国证券法学研究会会长、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

郭锋教授致闭幕词，郭锋教授从四个方面提出了对未来金融法学研究以及证券法学研究会建

设的建议与期许。至此，“注册制改革背景下的中国证券市场法治建设”理论研讨会暨中国

证券法学研究会 2016 年年会在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中圆满落幕，此次会议必将助推我国证

券资本市场法治建设与完善！ 

 


